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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筆者談了會計師業務、財簽

徵取之規範及會計師簽證業務類別等

相關事項。本期將進一步探討有關會

計師查核報告類型，並以列表的方式

將各類型的查核報告歸納整理；另

外，對於營業單位徵授信人員於辦理

相關業務時常碰到的一些疑點，在此

也一併提出釋疑，並將多年的業務心

得與讀者共同分享，希望營業單位同

仁能因此增加對相關業務的瞭解。

一、查核報告之類型

財務報表是企業的成績單，企業

透過財務報表展現其成就，投資大

眾、授信銀行則藉由財務報表來瞭解

企業經營成果及財務狀況，兩者立場

不同，需要地位超然獨立的第三者，

對財務報表的品質表示意見。會計師

查核報告內容雖只短短數百個字，卻

是會計師運用其專業知識，規劃並執

行查核計劃後獲致的產品，其中每一

個字皆含有其特殊的意義。

依據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三號「財

務報表查核報告」規定，會計師對業經

查核之財務報表，應根據查核結果提出

之查核報告類型及段落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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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會計師簽證業務
●華銀徵信室　陳妙真

（下）

查核報告類型 英文名稱 屬性

無保留意見
1.無保留意見 Unqualified Opinion

2.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Modified Unqualified Opinion

非無保留意見

3.保留意見 Qualified Opinion

4.無法表示意見 Disclaimer of Opinion

5.否定意見 Adverse Opinion

查核報告段落 內容說明

1.前言段： 說明所查核財務報表之種類及日期並區分會計師與企業之責任。

2.範圍段： 說明查核工作的範圍、性質及工作目的。

3.說明段： 凡出具「保留、否定或無法表示意見」之查核報告者，應於意見段之

前加一「說明段」（英文為Explanatory Paragraph）。

4.意見段： 表示會計師出具之查核意見。

5.解釋段： 凡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者，則通常於意見段之後加

一「解釋段」（英文亦為Explanatory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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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同時具備下列條件時。

1.會計師已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且

2 .會計師之查核範圍未受任何限制。且

3.財務報表已遵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編製。且

4.財務報表已作適當之揭露。且

5.無修正式無保留意見1至6點之情形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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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式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遇有下列情況之一時，應於無保

留意見查核報告中加一說明段或其他

說明文字。

1.會計師所表示之意見，部分係採用

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且欲區分查

【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範例：

1.報告名稱 會計師查核報告

甲公司公鑒：

甲公司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二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

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2.報告收受者

3.前言段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甲公司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

與現金流量。

5.意見段

XX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

電話：

6.會計師事務所之

名稱及地址

會計師：(簽名及蓋章)7.會計師之簽名及

蓋章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X月X日8.查核報告日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

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

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

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

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4.範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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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責任。

2.對受查者之繼續經營假設存有重大

疑慮。

3.受查者所採用之會計原則變動且對

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

4.對前期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與原

來所表示者不同。

5.前期財務報表由其他會計師查核。

前言段應說明：

（1）前期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

師查核。

（2）其他會計師所出具查核報表

之日期。

（3）其他會計師所表示意見之類

型。

（4）若其意見並非無保留意見 ，

敘明原因。

6.欲強調某一重大事項。例如：

（1）重大關係人交易。

（2）重大期後事項。

（3）查核範圍未受限制，且財務報

表之編製未違反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時之重大未確定事項。

（4）除會計原則變動外，影響本期

與前期財務報表比較之重大事

項。

註：會計師亦得於其他類型之查核報

告中強調某一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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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式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範例：對受查者之繼續經營假設存有重大疑慮

1.報告名稱 會計師查核報告

2.報告收受者 甲公司公鑒：

3.前言段 同【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前言段。

4.範圍段 同【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範圍段。

5.意見段 同【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意見段。

6.解釋段 甲公司營運持續產生虧損且股東權益已成負數，管理階層

雖於財務報表附註X敘明所欲採行之對策，惟繼續經營能力

仍存有重大疑慮，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係依據繼續經營假

設編製，並未因繼續經營假設之重大疑慮而有所調整。

7.會計師事務所之名

稱及地址

XX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

電話：

8.會計師之簽名及蓋章 會計師：(簽名及蓋章)

9.查核報告日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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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遇有下列情況之一，且會計師認

為情節重大者。

1、查核範圍受限制。

2、會計師對管理階層在會計政策之選擇

，或財務報表之揭露認為有所不當。

特點：

範圍段：第一句話前加「除下段所述

者外」。

意見段：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後加「除

上段所述⋯⋯之影響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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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法表示意見查核報告

查核範圍受限制，致會計師無法

獲取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且情節極

為重大，出具保留意見仍嫌不足者。

【保留意見查核報告】範例：應收帳款未能函證

1.報告名稱 會計師查核報告

2.報告收受者 甲公司公鑒：

3.前言段 同【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前言段。

4.範圍段 除下段所述者外，. . . . . . . . .。（「. . . . . . . . .。」同【無保

留意見查核報告】範圍段。）

甲公司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帳款計新台幣

X X X元占資產總額百分之十，本會計師未能函證，且無法採

用其他查核程序獲得足夠及適切之證據。

5.意見段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除上段所述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應收帳款如能函證，則民國九十三年度財務報表可能有

所調整之影響外，. . . . . . . . .。（「. . . . . . . . .。」同【無保

留意見查核報告】意見段。）

6.會計師事務所之名稱

及地址

XX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

電話：

7.會計師之簽名及蓋章 會計師：(簽名及蓋章)

8.查核報告日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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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否定意見查核報告

會計師對管理階層在會計政策之

選擇，或財務報表之揭露認為有所不

當之情況，且情節極為重大，致財務

報表無法允當表達財務狀況、經營成

果或現金流量，出具保留意見仍嫌不

足者。

特點：

前言段：同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範圍段：同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特點：

前言段：省略最後一句話「本會計師

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

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範圍段：整段文字省略。

意見段：敘明「無法表示意見」。

【無法表示意見查核報告】範例：查核範圍受限制

1.報告名稱 會計師查核報告

2.報告收受者 甲公司公鑒：

3.前言段 同【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前言段，惟無須提及會計師之責任。

5.意見段 甲公司未對民國九十三年及九十二年之期末存貨進行盤點，

金額分別為新台幣X X X元及新台幣X X X元。另甲公司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購買之廠房及設備成本計新台幣X X X元，

已無原始憑證可供參考。由於甲公司之會計記錄不完備，本會

計師無法對存貨、廠房及設備採用其他查核程序獲取足夠及適

切之證據。

由於甲公司未對民國九十三年及民國九十二年度之期末存貨

進行盤點，且本會計師無法對存貨數量、廠房及設備成本採用

其他查核程序，查核範圍顯有不足，無法提供合理之依據以表

示意見，因此本會計師對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無法表示意見。

6.會計師事務所之名

稱及地址

XX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

電話：

7 .會計師之簽名及蓋章 會計師：(簽名及蓋章)

4.範圍段 省略。

8.查核報告日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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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段：說明與G A A P（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不

符或揭露不當之事實。

意見段：敘明財務報表「無法允當表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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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意見查核報告】範例：不適當之會計方法

1.報告名稱 會計師查核報告

2.報告收受者 甲公司公鑒：

3.前言段 同【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前言段。

4.範圍段 同【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範圍段。

5.說明段 如財務報表附註X所述，甲公司民國九十三年長期股權投資未依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採權益法評價，如依權益法評價，則民國九十

三年底長期股權投資之帳面價值應減少新台幣X X X元，保留盈餘

應減少新台幣XXX元，九十三年稅後純益應減少新台幣XXX元。

6.意見段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民國九十二年度財務報表在所有

重大方面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甲公司民

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但由於上段所述時

期股權投資未依權益法評價之影響極為重大，故第一段所述民國

九十三年度財務報表無法允當表達甲公司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7.會計師事務所之名

稱及地址

XX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

電話：

8 .會計師之簽名及蓋章 會計師：(簽名及蓋章)

9.查核報告日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X月X日

二、查核報告誤解之澄清

由上述會計師查核報告類型及範

例，可以澄清營業單位同仁下列各項

疑點：

問題一：

會計師出具之查核報告究竟是何

種類型？如何區分？

疑點澄清：



15

會計師出具之查核報告係對財務

報表整體以書面明確表示意見。所謂

「對財務報表整體表示意見」，可適用

於所查核之全部財務報表或個別財務

報表，亦可適用於單期或多期之財務

報表。且會計師對於所查核之各種或

各期財務報表，可表示相同或不同之

意見，例如：

1.對本期之資產負債表表示無保

留意見，而對其他財務報表表

示保留意見、否定意見或無法

表示意見。

2.對本期財務報表表示無保留意

見，而對前期財務報表表示保

留意見、否定意見或無法表示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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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依據情節重大與否提出不同意見】

性質別

重要性
會計師欲強調某一
重大事項

情節重大

情節極為重大

會計師查核範圍
受限制

管理階層會計政策或
揭露不當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保留意見

無法表示意見

保留意見

否定意見

問題二：

對於會計師出具之「非無保留意

見查核報告」經辦人員可否作為授信

依據？

疑點澄清：

依據銀行公會授信準則第二十條

規定：授信戶依規定所提供之會計師

財務報表查核報告，應作為授信審核

之重要依據。對會計師簽發修正式無

保留意見查核報告之授信申請案件，

應瞭解並註明其簽發之原因。對會計

師簽發保留意見、否定意見或無法表

示意見之授信申請案件，若參酌其他

因素准貸時，應加強後續覆審追蹤。

問題三：

借戶說：「本公司會請會計師編

製財簽，提供貴行作為授信參考。」，

因此，公司之財務報表係由會計師所

編製的？

疑點澄清：

其實「編製財務報表」是企業管

理當局的責任；而會計師則是依據其

會計、審計等專業知識，針對企業管

理當局所提出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因此「查核報告」才是會計師的責

任。

問題四：

會計師出具查核報告係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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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賺不賺錢」，因此「無保留意見

查核報告」就是授信戶信用良好的保

證？

疑點澄清：

會計師查核報告的目的，是說明

企業所提出之財務報表係依據「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的基礎」足以「允當表

達」企業的財務狀況及營業成績，而

非說明企業賺不賺錢或是財務狀況好

不好。查核報告「前言段」即很清楚

的將查核範圍－四種基本的財務報表

列舉出來。因此，會計師查核簽證的

對象是「企業的財務報表」，查核報告

是針對「財務報表的品質」（而非「企

業的品質」）表示意見。

問題五：

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

報告，表示會計師已對被查核公司之

各項財務資料採鉅細靡遺詳查，可保

證發現所有可能的錯誤不會有任何遺

漏？

疑點澄清：

其實會計師在執行查核工作時，

係依據「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

執行必要的查核程序，對財務報表是

否含有「重大」的錯誤，取得「合理」

程序的證據，而非保證可以發現所有

的錯誤。

問題六：

會計師說：「二段式與三段式報

告是一樣的，為什麼要求重新出具查

核報告？」

疑點澄清：

由下表可知二者差異之大，對於

至今仍出具「二段式查核報告」之會

計師，徵授信人員更應該質疑此會計

師之查核能力及對財務報表查核報告

之品質。顯然該會計師對於民國七十

六年以後之審計、會計公報及其他會

計資訊均未研讀，亦即未遵守「會計

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第5條「會

計師及助理人員應持續進修，充實專

業學識與實務經驗，恪遵職業道德規

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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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內容 報告類型 查核依據 發布及修訂 適用及廢止

範圍段

意見段

1.無保留意見

2.保留意見

3.否定意見

4.無法表示意見

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號：查核

報告處理準則

1.72.6.1發布

2.72.7.1適用

3 . 7 4 . 1 2 . 3 1第一

次修訂

4 . 7 6 . 8 . 1第二次

修訂

自8 8 . 1 2 . 3 1起

不再適用

二段式

查核報告

前言段

範圍段

意見段

1.標準式無保留意見

2.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3.保留意見

4.否定意見

5.無法表示意見

審計準則公報第

三十三號：財務

報表查核報告

1.88.8.24發布

2.88.12.21修訂

3.88.12.31實施

自實施日起取代

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號

三段式

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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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

何謂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疑點澄清：

所謂「允當」與否是指公司財務報

表是否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基

礎編製。

問題八：

會計師查核報告的目的是否在於

「證明企業的價值」？

疑點澄清：

其實，會計師查核報告是「意見書」

而非「證明書」，會計師是對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企業的營運及財務狀況表

示意見，其表示意見的依據是以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亦即基於「繼續經營」的

假設，以「歷史成本」（而非清算價值）

為衡量基礎。因此，會計師查核報告並

非企業價值的證明書。

問題九：

「核閱與查核」有何不同？何謂

「非無保留意見」？徵授信經辦應該如

何解讀？

疑點澄清：

上市櫃公司依規定，除了公告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的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表

外，還必須公告經會計師「核閱」的第

一季及第三季財務報表。會計師對財務

季報表僅採分析比較及詢問等核閱程

序，並未實施其他查核工作，因此季報

「核閱報告」與年報半年報「查核意見

報告」不同，無法對財務季報之整體允

當性表示意見。

「非無保留意見」係指無保留意見

及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以外之意見，亦即

保留意見、否定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

閱讀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前，應先

瞭解簽證會計師所簽發的意見。如果會

計師所出具之查核意見為「非無保留意

見」時，應留意查核報告中之說明，瞭

解查核意見所表示之意義。

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意見」查核

報告，表示財務報表存在某種瑕疵，或

是會計師查核範圍受到某種限制。例

如，財務報表未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之規定，而影響財務報表之公正

性；財務報表未於「前後一致」之基礎

上編製，而影響各期財務報表之比較

性；財務報表未「充分揭露」重要資

訊，而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人之決

策；因重大不確定事項之存在，而無法

確定財務報表可能受到的影響；及由於

客觀環境之限制或是受查企業所加諸之

限制，以致會計師未能完全依照一般公

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等。

證期局所訂定之「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7 6條規定，申

報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時所檢附之財務

報表，若簽證會計師出具之查核報告屬

無法表示意見、否定意見或保留意見足

以影響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者，證期局

得退回或不核准其案件。

2005業．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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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計師懲處規範

營業單位同仁對於會計師懲處常

問之問題包括：「會計師受處分係依

據什麼法令規範？受處分會計師所出

具之財務報表查核報告可否引用？何

處可以查到相關資訊？」，分述如下：

（一）法令之依據：

1.會計師法第3 9條規定：會計師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1）有犯罪行為，受刑之宣告者。

（2）逃漏或幫助、教唆他人逃漏 稅

捐，經稅捐稽徵機關處分有案

者。

（3）對公司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

之財務報表，為不實之簽證

者。

（4）違反其他有關法令，受有行政

處分，情節重大，足以影響會

計師信譽者。

（5）違背會計師公會章程之規定，

情節重大者。

（6）其他違反本法規定者。

會計師法第4 0條規定：會計師懲戒處

分如下：

（1）警告。

（2）申誡。

（3）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

以下。

（4）除名。

2.證券交易法第37條規定：

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簽證，發

生錯誤或疏漏者，主管機關得視情

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1）警告。

（2）停止其二年以內辦理本法所定

之簽證。

（3）撤銷簽證之核准。

3.會計師代理所得稅事務辦法第1 2條

規定：

經核准登記為稅務代理人之會

計師受託代理所得稅事務，應

依有關法令及本辦法之規定辦

理；其違反有關法令及本辦法

規定，涉有違失者，稽徵機關

應視其情節輕重，敘明事實，

備齊相關事證資料，報請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交付會

計師懲戒委員會依法處理之。

（二）財務報表查核報告之採用：

銀行公會徵信準則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七款規定會計師依會計師法或證

券交易法：

1.受處分「警告」或「申誡」者，其

簽發之財務報表查核報告自處分日

起一年內如准予採用，應註明採用

之原因並審慎評估；

2.受處分「停止執行業務」或「停止

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查核簽證」

者，其簽發之財務報表查核報告自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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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日起於受處分期間之二倍期間

內不予採用，上述之二倍期間低於

一年者，以一年為準；

3.受處分「除名」或「撤銷公開發行

公司查核簽證之核准」者，其簽發

之財務報表查核報告自處分日起不

予採用。

（三）懲處資訊之查詢：

徵授信人員可自本行徵授信流程

管理系統、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金管會證期局網站及行政院公報

等處，查到有關會計師受懲處之公開

資訊，無須取得當事人（受懲處之會

計師）同意。有關8 9年起受懲戒會計

師名單，讀者可至上述網站自行下載

參考。

四、結論

銀行業務千頭萬緒，法令規章又

多如牛毛，徵授信人員不僅要有實務

經驗，更要隨時吸收和研讀新的法令

規章，才能綜合各種情況，得心應手

應付各種業務需求；然此仍需要時間

的磨練，對於新進同仁在執行徵授信

業務或有左支右絀之感，有鑑於此筆

者乃將入行至今所學心得，自去年初

至今陸續整理出一系列業務報導及釋

疑刊登於華南金控月刊上，以助新進

人員有系統的進入徵授信的領域，讓

承辦的業務既迅速又正確，並期許銀

行的相關業務得以蒸蒸日上。希望本

期的報導能使同仁對一般會計師簽證

業務及財務報表查核報告等相關規範

有初步的認識，以順利運用於相關業

務上；然限於篇幅關係，未介紹其他

審計及會計準則公報，有興趣的同仁

可參考下表自行購買研讀，必能增進

對企業財務報表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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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審計準則公報名稱 發布(修訂)日期

財務預測核閱要點 79.10.16發布第 十九 號

財務報表查核報告 88.12.21修訂第三十三號

財務報表之核閱 90.11.27發布第三十六號

比較財務報表之查核報告 93.11.30發布第四十一號

會計準則公報名稱 發布(修訂)日期

長期股權投資會計處理準則 93.12.09修訂第 五 號

合併財務報表 93.12.09修訂第 七 號

現金流量表 88.12.09修訂第 十七 號

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 92.12.25公布第三十四號

編 號

第三十五號 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 93.07.01公布


